
幸福人寿重大事项信息披露公告【2025】2 号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〔2018〕

2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对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

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冀金罚决字〔2025〕5 号）的内容予以

披露。

根据处罚决定书，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

因“财务凭证所附报销资料虚假、虚列培训套取费用、银保专

员佣金回流”违规行为，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

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50 万元。上述处罚未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，

幸福人寿河北分公司将按期全额缴纳罚款，并积极整改违规行

为，切实提升依法合规经营水平。

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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